
访学计划工作流程图

通知申报访学计划
（每年11月）

个人申请，部门汇总

人事处审核

学校审批

名单公示

转发国家或市访学通知

人事处专技科
签订访学协议

办理访学手续
按时派出访学

定期书面汇报访学情况

校验访学有效证明

完善人事系统
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子集
/国内进修学习数据子集

持访学证明、《访学研修
总结》、访学协议到所在

二级单位报到

持访学证明、《访学研修
总结》到人事处专技科核

准系统中访学信息
完成访学任务

提交材料，等待批准

业务科室：专技科  联系电话：62768208  


